附件2：
考生个人简历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请务必插入本人近期免冠照）

	籍  贯
	
	民族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单位类型
	
	

	工作岗位
	
	考生身份
	
	参加工作时间
	

	职  务
(任职时间)
	
	职称
(聘任时间)
	

	最高学历
	
	毕业年月
	
	毕业学校与专业
	

	最高学位
	
	获得年月
	
	授予单位与专业
	

	工作电话
	
	手机
	
	电子
邮箱
	

	工作经历
	（如有多段工作经历请详细罗列）





	自　我
陈　述
	(包括学术能力、工作业绩、个人优势与获奖情况、自己认为需要说明的事项等)














	本 人
申 明
	我自愿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MPA）。我确认所提交资料中的所有内容真实可靠。我知道任何虚假材料都可能导致报考失败以及学籍取消，本人愿意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1）单位类型包括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公共组织、民间组织、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等。（2）工作岗位指本人具体的岗位描述。（3）考生身份包括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聘用人员、全职人员、合同人员等。（4）职务是指在单位中担任的职位，如局长、处长、副处长、科长、副科长等。（5）职称是指专业技术职务，如经济师、工程师、会计师等。（6）最高学历需明确是哪种类型，如大专、大学本科、自考本科、专升本等。（7）最高学位中需明确学位类别，如工学学士、管理学学士等。
（备注说明文字，在打印时可删除）

